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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本级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派出审计

组于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3 月，对红河州本级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现将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抽查的红河州本级 3 所公办中等职业

学校（不含技工类学校和特殊教育中专学校）生源规模为 16444 人。2020

—2022 年学费、住宿费、生均拨款收入 3881.10 万元，在编教职工支出

总额 31482.98 万元；编外人员支出总额 6812.45 万元，经费来源主要为

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等。

红河州本级 3 所公办中等职业学校 2022 年初结转结余 310.04 万元，

本年收入 21799.94 万元，本年支出 22019.07 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212.16

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红河州人民政府在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上，

基本遵守了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但本次审计调查也

发现，红河州人民政府及延伸调查的相关单位存在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未落

实、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资源资产管理混乱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

1.未严格落实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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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州师范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不达标。

3.州师范学校未按要求联合开办 5 年制高职教育。

4.州农校未按协议开展合作办学。

（二）职业教育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

5.红河州财政局违规收回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专项资金811.51万元。

6.州师范学校挪用职业院校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补助资金 284.07

万元。

7.某公司挪用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专债资金 3227.62 万元。

8.职教园区建设指挥部违规使用职教园区建设资金 41558.50 万元。

9.州师范学校等 3所学校学生教材结余款 113.97 万元未及时清理。

10.州师范学校及州农校结余资金和结转2年以上存量资金21.98万

元未上缴财政。

（三）资源资产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

11.州农校等 3 所学校的国有资产出租收入 1574.15 万元应缴未缴州

级财政。

12.州师范学校应收未收租金 5.05 万元。

（四）职教园区及职业教育学校建设方面的问题

13.州师范学校违规将建设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涉及资金共

计 1014.94 万元。

（五）党纪和财经纪律执行方面的问题

14.租金收入 5.34 万元未纳入单位统一核算管理，形成“小金库”。

15.州师范学校违规为教职工个人报销差旅费 2.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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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州师范学校等3所学校的10名教职工未经学校同意在校外创办企

业或兼职。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专项

审计调查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针对未严格落实教师到企业实践制

度的问题，要求严格按制度规定执行；针对州师范学校“双师型”教师比

不达标的问题，要求推动校企融合，确保“双师型”教师比达标；针对州

师范学校未按要求联合开办 5 年制高职教育的问题，要求严格按照规定和

协议联合开办五年制高职教育；针对州农校未按协议开展合作办学的问题，

要求加强对校企合作办学的管理；针对红河州财政局违规收回教育现代化

推进工程专项资金 811.51 万元的问题，要求及时统筹安排资金用于支付

工程款；针对州师范学校挪用职业院校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补助资金

284.07 万元的问题，要求原渠道归还；针对某公司挪用职业教育实训基

地建设专债资金 3227.62 万元的问题，要求原渠道归还；针对职教园区建

设指挥部违规使用职教园区建设资金 41558.50 万元的问题，要求追回资

金；针对州师范学校等 3 所学校学生教材结余款 113.97 万元未及时清理

的问题，要求及时清理清退；针对州师范学校及州农校结余资金和结转 2

年以上存量资金 21.98 万元未上缴财政的问题，因审计期间已上缴，要求

加强监管；针对州农校等 3 所学校的国有资产出租收入 1574.15 万元应缴

未缴州级财政的问题，作上缴州级财政处理；针对州师范学校应收未收租

金 5.05 万元的问题，因审计期间已收回，要求加强监管；针对州师范学

校违规将建设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问题、租金收入 5.34 万元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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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单位统一核算管理形成“小金库”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移送有关部

门进行处理；针对州师范学校违规为教职工个人报销差旅费 2.99 万元的

问题，因审计期间已收回违规报销费用，要求今后严格按照规定报销；针

对州师范学校等 3 所学校的 10 名教职工未经学校同意在校外创办企业或

兼职的问题，要求加强监管，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加强职业教育管理机制

建设；二是切实加强职业教育预算资金的收支分配管理；三是规范基本建

设程序管理，强化资产管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红河州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高度重视并积极整改。根据红河州人民政府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已完成整改问题 10个，正在整改 4 个，整改情况如下：

针对未严格落实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问题，印发了《红河州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企业实践工作实施方案》等，并有序组织专业课教师到企业实践，完

成整改；针对州师范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不达标问题，已按规定开展“双

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完成整改；针对州师范学校未按要求联合开办 5

年制高职教育问题，红河学院已派遣教师到校教学或由红河学院聘请红河

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完成剩余教学内容，完成整改；针对州农校未按协议

开展合作办学问题，已对校企合作工作进行全面清理，将学生送到合作企

业进行培养，完成整改；针对红河州财政局违规收回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

专项资金 811.51 万元问题，资金已安排下达，完成整改；针对州师范学

校挪用职业院校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补助资金 284.07 万元问题，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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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原渠道归还，完成整改；针对某公司挪用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专债

资金 3227.62 万元问题，正在筹措资金整改；针对职教园区建设指挥部违

规使用职教园区建设资金41558.50万元问题，已追回资金10756.54万元，

未追回资金 30801.96 万元，正在整改；针对州师范学校等 3 所学校学生

教材结余款 113.97 万元未及时清理问题，已清理 7.31 万元，未清理

106.66 万元，正在整改；针对州师范学校及州农校结余资金和结转 2 年

以上存量资金 21.98 万元未上缴财政问题，审计期间已上缴州级财政，完

成整改；针对州农校等 3所学校的国有资产出租收入 1574.15 万元应缴未

缴州级财政问题，正在筹措资金整改；针对州师范学校应收未收租金 5.05

万元问题，审计期间已收回租金，完成整改；针对州师范学校违规为教职

工个人报销差旅费 2.99 万元问题，教职工已退回违规报销的差旅费，完

成整改；针对州师范学校等 3 所学校的 10 名教职工未经学校同意在校外

创办企业或兼职问题，教职工经营店铺或兼任职务均已注销或退出，完成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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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措施落实及资金管理

使用绩效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 2023 年 1—3

月，对曲靖市人民政府 2019—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措施落实及

资金管理使用绩效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重点调查了麒麟区和陆良县

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延伸抽查了越州镇、龙海乡等 6 个乡镇。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 1月—2022 年 12 月，曲靖市共筹集到位农村“厕所革命”专

项资金 87520.59 万元，累计支出 87520.59 万元，无结转结余。上级累计

下达曲靖市农村厕所改建任务 529468 座，曲靖市累计完成农村厕所改建

任务 529647 座。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2019—2022 年，曲靖市着力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工作，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较大提升和改善。但审计调查也发现，麒

麟区、陆良县及部分乡镇仍存在“厕所革命”专项资金被挪用、套取或重

复发放、拨付不及时，户厕联建公厕工程质量不达标、建后管理不到位等

问题。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贯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政策及绩效目标实现方面的问

题

1.陆良县教育体育局 22座村镇学校厕所改造任务未完成。

2.陆良县挪用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资金 3254.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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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及资产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3.陆良县长期滞拨农村“厕所革命”奖补资金 5233.11 万元。

4.麒麟区越州镇 3 个村委会违规扩大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使用

范围 53.26 万元。

5.麒麟区沿江街道办事处公共厕所改造专项资金长期结余 8.62 万元。

6.麒麟区沿江街道办事处 3 个村委会虚报户厕改造完成数 589 户，套

取户厕改造资金 23.56 万元。

7.麒麟区、陆良县违规重复发放569户农户户厕奖补资金22.84万元。

（三）项目建设及管理运营方面发现的问题

8.麒麟区、陆良县人民政府监管不力，工程建设质量不符合标准。

9.麒麟区、陆良县人民政府监管不力，工程建设程序不合规。

10.麒麟区、陆良县 4 个乡镇 41 座户厕联建公厕建后管护不到位。

（四）纪律作风相关制度规定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

11.陆良县人民政府未履行监管职责，致使龙海乡人民政府未将厕改

资金收支纳入会计核算，资金收支及去向不明。

12.管理人员违规领取户厕改造资金 0.56 万元。

（五）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1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信息平台信息录入不完整、不准确。

三、审计调查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依法出具了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并下达了审

计决定书。针对贯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政策及绩效目标实现方面

的问题，要求加快村镇学校厕所改造项目实施进度；针对资金分配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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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使用及资产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要求将挪用资金归还原渠道，加快

资金拨付，强化奖补资金绩效管理，按规定用途使用管护资金，收回项目

结余、套取和违规发放的资金；针对项目建设及管理运营方面发现的问题，

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严守工程施工程序，严格落实管护制度，清查老旧

公厕改造项目，对不达标厕所、彩钢瓦进行返修、更换，持续监测化粪池

沉降风险；针对纪律作风相关制度规定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要求清查厕

改资金收支真实情况，严肃处理失职行为，追回被个人违规领取资金；针

对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要求准确掌握、及时录入农村改厕工作动态信息。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相关

规定，确保工程如期完成；二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巩固提升农村“厕所

革命”质效。

四、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曲靖市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根据提供的

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1 个问题正在整改，12个问题已完成

整改。整改情况如下：针对陆良县 22座村镇学校厕所改造任务未完成的

问题，已完成整改 12座，10 座正在整改；针对陆良县挪用农村“厕所革

命”专项资金 3254.58 万元的问题，挪用资金已归还原渠道，完成整改；

针对陆良县滞拨农村“厕所革命”奖补资金 5233.11 万元的问题，滞拨资

金已拨付完毕，完成整改；针对麒麟区越州镇 3 个村委会扩大管护资金使

用范围 53.26 万元的问题，管护资金已填补，完成整改；针对麒麟区沿江

街道办事处专项资金长期结余 8.62 万元的问题，结余资金已收回上缴财

政，完成整改；针对麒麟区沿江街道办事处 3 个村委会虚报完成数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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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套取改造资金 23.56 万元的问题，套取资金已收回上缴财政，完成整

改；针对麒麟区、陆良县重复发放 569 户农户户厕奖补资金 22.84 万元的

问题，重复发放资金已收回上缴财政，完成整改；针对麒麟区、陆良县监

管不力，工程建设质量不符合标准的问题，已建立监测台账持续监测沉降、

更换彩钢瓦，完成整改；针对麒麟区、陆良县工程建设程序不合规的问题，

已对有关程序和资料查缺补漏，已完成整改；针对麒麟区、陆良县 4 个乡

镇 41 座户厕联建公厕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已制定厕所管护制度，已完成

整改；针对陆良县龙海乡人民政府未将厕改资金收支纳入会计核算的问题，

已将厕改资金收支纳入会计核算，已完成整改；针对管理人员违规领取户

厕改造资金 0.56 万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已整改完毕；针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信息平台信息录入不完整、不准确的问题，已对平台信息进行核对和

更新，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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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农村“厕所革命”政策落

实及资金管理使用绩效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1

—3月，对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农村“厕所革命”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

用绩效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积极推动农村“厕所革命”政策落实，“厕所革

命”工作取得成效，2019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西双版纳州共筹集到位

农村“厕所革命”资金 8938.54 万元，累计支出 8047.49 万元，中央和省

级累计下达西双版纳州农村厕所改建任务 53880 座，西双版纳州完成厕所

改建任务 54409 座。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积极推进全州农村“厕所革

命”建设，建立了组织机构，制定了目标任务，各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实，

农村厕所及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但审计调查也发现，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

也存在目标任务未完成、挪用资金、建设管护不规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

纠正和完善。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贯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政策及绩效目标实现方面发现

的问题

1.景洪市乡镇公厕、农村户厕任务未完成。

（1）景洪市未完成 6 座乡镇镇区公厕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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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哈乡未完成农村户厕改建目标任务 92座。

（二）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及资产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2.虚列厕所管护资金支出，涉及资金 35.52 万元。

3.扩大管护资金使用范围，涉及资金 49.56 万元。

4.挪用“厕所革命”资金用于工作经费 93.80 万元。

5.应兑未兑配套农户户厕奖补资金 1377.50 万元，涉及农户 16144

户。

6.景洪市、勐海县向不符合条件农户重复发放奖补资金 3.46 万元，

涉及农户 60户。

（三）项目建设及管理运营方面发现的问题

7.景洪市、勐海县 9 座公厕管护不到位。

8.部分公厕户厕建设质量不达标，涉及公厕 15座、8户户厕。

9.勐海县 6 辆吸粪车使用率不高，涉及资金 95.68 万元。

10.勐海县已交付使用的公厕、吸粪车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核算，涉

及金额 370.68 万元。

三、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专项审

计调查报告和审计决定书。对任务未完成方面的问题，要求及时完成建设

任务；对虚列管护资金支出 35.52 万元的问题，要求按进度据实拨付管护

费用；对扩大管护资金使用范围 49.56 万元的问题，要求按照规定使用管

护资金；对挪用“厕所革命”结余资金 93.80 万元的问题，要求将 93.80

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统筹用于“厕所革命”项目；对应兑未兑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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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50 万元的问题，要求及时兑付奖补资金；对重复发放奖补资金的问

题，要求收回奖补资金 3.46 万元；对公厕管护不到位的问题，要求相关

单位定期打扫、清理、巡查，及时维护；对公厕户厕质量不达标的问题，

要求责任单位及时整改；对吸粪车使用率不高的问题，要求责任单位确保

资产发挥效用；对公厕、吸粪车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核算的问题，要求责

任单位规范资产管理核算。

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建议西双版纳州人民

政府加强对农村“厕所革命”和农村污水治理、边境示范村等涉农项目的

整合，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等项目建设，发挥综合效益；二是建议西双版纳

州人民政府强化农村“厕所革命”后期管护资金管理制度落实，尽快制定

厕所后期管护机制，落实落细管护资金责任，加大主管部门监管力度。

四、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采取措施积极整改。

根据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整

改情况如下：对于公厕户厕任务未完成的问题，景洪市已将景哈乡户厕任

务调减 92户，将资金 9.20 万元调整用于公厕建设，公厕建设任务已完成，

已完成整改；景洪市 6 座公厕建设目前已完成选址，正办理土地手续，正

在整改中；对于虚列 35.52 万元管护资金支出的问题，已收回资金 35.52

万元，正在整改；对于扩大 49.56 万元管护资金使用范围的问题，已收回

资金 49.56 万元，已完成整改；对于挪用“厕所革命”结余资金 93.80

万元的问题，已将 93.80 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统筹用于“厕所革命”项

目，已完成整改；对于应兑未兑奖补资金 1377.50 万元的问题，目前已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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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兑付资金 361.21 万元，其余部分已制定计划，在两年内完成兑付，

正在整改中；对于重复发放奖补资金的问题，已收回奖补资金 3.46 万元，

已完成整改；对于公厕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已按要求打扫清理并及时维护，

已完成整改；对于公厕户厕质量不达标的问题，已按要求完成整改；对于

吸粪车使用率不高的问题，已制定管理措施，加强资产管理确保发挥效用，

已完成整改；对于公厕、吸粪车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核算的问题，已按要

求纳入资产管理核算，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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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关于昆明市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措

施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绩效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有关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3

年 1 月—3 月，对昆明市人民政府 2019 年—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政

策措施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绩效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昆明市共筹集到位农村“厕所革命”资金

75244.38 万元；累计支出 75244.38 万元；无结转结余。2019 年—2022

年，共改造完成农村厕所 33076 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共有农村

卫生公厕 5891 座，卫生户厕 461740 座。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昆明市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农村人

居环境不断改善。但审计调查也发现，部分县（市、区）还存在虚报卫生

户厕改建任务、截留挪用出借专项资金、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公厕管护

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纠正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贯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政策及绩效目标实现方面发现

的问题

1.嵩明、禄劝、安宁 3个县（市）虚报卫生户厕改建任务完成数 2627

座，涉及资金 171.38 万元。

（二）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及资产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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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禄劝、石林、宜良、嵩明 4 个县挪用“厕所革命”专项资金 4044.42

万元。

3.宜良县滞拨“厕所革命”专项资金 787.73 万元。

4.宜良、东川、嵩明、石林、晋宁、安宁 6 个县（市、区）应兑付未

兑付 11868 座户厕奖补资金 863.26 万元。

5.嵩明县、禄劝县 159 户农户重复享受奖补资金 13.93 万元。

6.嵩明县、禄劝县卫生厕所奖补资金结余或结转超过 2年，涉及资金

280.06 万元。

7.石林县石林街道、大可乡扩大管护资金使用范围，涉及资金 85.07

万元。

8.安宁市金方街道 42座公厕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涉及资金 515.73

万元。

（三）项目建设及管理运营方面发现的问题

9.嵩明县杨桥街道违规采购三格式化粪池，涉及 3387 户农户资金

196.45 万元。

10.禄劝县和安宁市部分镇（街道）未按公平竞争原则确定卫生厕所

建设施工方，涉及公厕 45座、户厕 374 座，资金 570.15 万元。

11.嵩明、禄劝、安宁、石林等 4 个县（市）17座农村公厕后期管护

不到位。

12.安宁市八街街道吸粪车使用率不高，涉及 5 个行政村、6 辆吸粪

车、资金 94万元。

13.嵩明、禄劝、石林、安宁等 4 个县（市）11 个村小组 21 座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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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污水直接排入村内沟渠。

14.宜良县北古城镇2座公厕建设占用基本农田，涉及面积87平方米。

（四）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15.石林县、禄劝县拖欠工程款 471.64 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专

项审计调查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针对贯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

相关政策及绩效目标实现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有关县（市）及时验收并

强化卫生厕所改造数据管理。针对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及资产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有关单位收回重复发放资金、缴回结余结转资金并统

筹用于改厕相关工作，追回被挪用资金并归还原资金渠道，及时下达或兑

付奖补资金，同时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使用管护资金。针对项目建设及

管理运营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严格执行项目建设程序，加强资产管理及

利用，强化对农村公厕的巡查及维护，加强粪污处理收集利用；针对嵩明

县杨桥街道违规采购三格式化粪池及宜良县北古城镇 2 座公厕建设占用

基本农田的问题，已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针对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要求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项目工程款。

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加强后期管护；二是

强化项目资金监管；三是严格核实数据。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昆明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明确

由昆明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督促相关县（市）人民政府认真进行整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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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昆明市人民政府提供的整改资料反映，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整改

情况如下：针对嵩明等 3 个县（市）虚报卫生户厕改建任务完成数 2627

座的问题，已完成户厕改建 2315 座，312 座户厕因农户无改厕意愿，涉

及的 25.19 万元上缴同级财政，完成整改。针对禄劝等 4个县挪用“厕所

革命”专项资金 4044.42 万元的问题，已归还原渠道 1968.45 万元，石林

县、宜良县剩余 2075.97 万元还未归还，正在整改。针对宜良县滞拨“厕

所革命”专项资金 787.73 万元的问题，已累计拨付 272 万元，其余资金

正在筹措，正在整改。针对东川等 6 个县（市、区）应兑付未兑付 11868

座户厕奖补资金 863.26 万元的问题，已完成兑付 7632 座 596.12 万元，

宜良县 4246 座 254.76 万元还未兑付，正在整改。针对嵩明县、禄劝县

159 户农户重复享受奖补资金 13.93 万元的问题，已追回 13.93 万元并上

缴同级财政，完成整改。针对嵩明县、禄劝县卫生厕所奖补资金 280.06

万元结余或结转超过 2 年的问题，禄劝县、嵩明县的相关单位已将结转结

余资金 280.06 万元上缴县财政，完成整改。针对石林县 2 个乡镇街道扩

大范围使用管护资金 85.07 万元的问题，石林街道收回并归还资金原渠道

61.71 万元，大可乡归还资金原渠道 23.36 万元，完成整改。针对安宁市

42座公厕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的问题，金方街道已将 42座公厕按照归属

地纳入固定资产管理，完成整改。针对嵩明县杨桥街道违规采购三格式化

粪池的问题，嵩明县杨桥街道党工委对相关单位进行通报，并对责任人进

行提醒谈话，完成整改。针对禄劝县和安宁市部分镇（街道）未按公平竞

争原则确定卫生厕所建设施工方的问题，安宁市八街街道、禄劝县团街镇、

翠华镇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团街镇、翠华镇制定了相关制度规范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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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实施，完成整改。针对嵩明等 4 个县（市）17 座农村公厕后期管

护不到位问题，4 县已采取有效措施，已对损坏的灯具、水龙头等进行了

检修更换等维护，上锁公厕已开放使用，并制定公厕管护制度及定期巡查，

完成整改。针对安宁市八街街道 6辆吸粪车使用率不高的问题，八街街道

已结合实际制定吸粪车使用方案及考核制度，完成整改。针对禄劝、石林

等 4 个县（市）21 座卫生厕所污水直接排入村内沟渠问题，对粪污直排

的厕所安装堵头封堵或接入污水管网，并动员农户及时清掏，完成整改。

针对宜良县北古城镇 2 座公厕建设占用基本农田 87平方米的问题，北古

城镇已将涉及占用基本农田的两座公厕纳入农村居民点用地范围，相关编

制结果待省市审核入库，正在整改；针对石林县、禄劝县拖欠工程款

471.64 万元问题，禄劝县、石林县已根据竣工结算审定金额完成支付，

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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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措施落实及资金管

理使用绩效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于 2023 年 1

—3月对临沧市 2019 年至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措施落实及相关

任务完成、资金分配拨付及资产管理使用、项目建设及管理运营等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临沧市共筹集到位农村“厕所革命”资金 33426.37

万元，累计支出 20018.08 万元；上级累计下达临沧市“厕所革命”改建

任务 259782 座，其中：村（社区）公厕 856 座、农村户厕 258367 座、村

镇学校厕所 559 座。完成村（社区）公厕 922 座、农村户厕 289165 座、

村镇学校厕所 542 座改建任务。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临沧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委、县（区）政

府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全市“厕所革命”工作稳步推进，如

厕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但审计

调查也发现，临沧市仍然存在部分目标任务未完成、补助资金滞留等问题，

需要纠正和解决。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临翔区教育体育局虚报改造任务数 6座，套取补助资金 2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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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县教育体育局未完成中小学校卫生厕所改建项目目标任务

36座。

（三）临翔区等 7 个县（区）应兑付未兑付 150550 户户厕奖补资金

7401.13 万元。

（四）永德县教育体育局挪用“厕所革命”专项资金 456.41 万元。

（五）云县、凤庆县财政局滞留中央和省级下拨的“厕所革命”补助

资金 5332.14 万元。

（六）云县等 8 个县（区）重复发放“厕所革命”奖补资金，涉及农

户 405 户、资金 23.3 万元。

（七）新建 37座农村公厕没有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八）临翔区 2辆吸粪车闲置，涉及资金 25.8 万元。

（九）临沧市凤庆县等 8 个县（区）拖欠“厕所革命”工程款共计

6099.21 万元，涉及 446 个施工单位。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并下达了

审计决定书。针对临翔区教育体育局虚报改造任务数 6座，套取补助资金

25.70万元的问题，要求对套取补助资金25.70万元作收缴省级财政处理；

针对云县教育体育局未完成中小学校卫生厕所改建项目目标任务 36座的

问题，要求云县尽快完成旱厕改建任务；针对临翔区等 7 个县（区）应兑

付未兑付 150550 户户厕奖补资金 7401.13 万元的问题，要求临翔区等 7

个县（区）及时兑付奖补资金；针对永德县教育体育局挪用专项资金

456.41 万元的问题，要求永德县追回被挪用资金 456.41 万元，归还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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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渠道；针对云县、凤庆县财政局滞留中央和省级下拨的补助资金

5332.14 万元的问题，要求云县、凤庆县及时下达奖补资金；针对云县等

8 个县（区）重复发放奖补资金，涉及农户 405 户资金 23.30 万元的问题，

审计期间已追回重复支付的奖补资金，要求云县等 8个县（区）强化户厕

改造申报及资金兑付的监管，严格审核把关；针对新建农村公厕 37座没

有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的问题，审计期间已完成整改；针对临翔区 2辆吸粪

车闲置涉及资金 25.80 万元的问题，要求临翔区尽快完善车辆相关手续、

完成车辆落户，使其发挥作用；针对临沧市凤庆县等 8个县（区）拖欠“厕

所革命”工程款共计 6099.21 万元，涉及 446 个施工单位的问题，要求凤

庆县等 8 个县（区）及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厕资产

移交、用地等手续，加强资产管理，提高管护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工作的责任心，层层把关审核，减少工作失误，避免损失浪费；进一步修

改完善制度，抓好制度落实并使用好管护资金，做好农村厕所日常维护。

四、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问题，临沧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力措

施，认真整改审计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截至 2023 年 11 月 24 日，根据

提供的整改资料，6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3 个问题正在整改，整改情况如

下：临翔区教育体育局虚报改造任务数 6座，套取补助资金 25.70 万元问

题，资金已上缴省级财政；云县教育体育局未完成中小学校卫生厕所改建

项目目标任务 36座问题，已完成改建；临翔区等 7 个县（区）应兑付未

兑付 150550 户户厕奖补资金 7401.13 万元问题正在整改，已整改 3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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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永德县教育体育局挪用“厕所革命”专项资金 456.41 万元问题，

已归还原资金渠道并调整了有关会计账目；云县、凤庆县财政局滞留中央

和省级下拨的“厕所革命”补助资金 5332.14 万元问题正在整改，已整改

16.40 万元；云县等 8个县（区）重复发放“厕所革命”奖补资金，涉及

农户 405 户资金 23.30 万元问题，审计期间已追回重复支付的奖补资金；

新建农村公厕 37座没有办理资产移交手续问题，审计期间已完成产权移

交；临翔区 2辆吸粪车闲置，涉及资金 25.80 万元问题，已办理相关手续；

凤庆县等 8 个县（区）拖欠“厕所革命”工程款共计 6099.21 万元涉及

446 个施工单位问题正在整改，已完成整改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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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022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及决算草案编制情况审计结果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3

年 3—4 月，对省自然资源厅 2022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及决

算草案编制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

一、基本情况

省自然资源厅是省人民政府主管自然资源的工作部门，属于省级财政

一级预算单位，内设 21 个处（室、局）以及机关党委（人事处）和离退

休人员办公室；下属 16 个二级预算单位，5 个三级预算单位，核定人员

编制 1123 人，核定车辆编制 120 辆。2022 年末实有人员 972 人，实有车

辆 92辆。

审计结果表明，省自然资源厅 2022 年编制和批复预算基本符合预算

法和有关财经法规。财务核算基本完整真实反映了省自然资源厅部门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但审计也发现，省自然资源厅及下属单位

存在部分结余资金未按规定上缴财政、往来款长期挂账、省对下转移支付

资金使用效率低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和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

1.省不动产登记中心历年结余资金未按要求及时上缴省财政

7480.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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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不动产登记中心土地开发整理（占补平衡）项目资金长期闲置

524.97 万元。

3.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结余资金非税收入 90.07 万元未

上缴财政。

4.省自然资源厅 237.28 万元结余资金未按规定上缴财政。

5.3 个事业单位将委托服务收入作为预收账款核算，少计收入

2797.71 万元。

6.7 个事业单位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涉及金额合计 12752.5

万元。

（二）部门参与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方面发现的问题

7.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执行率低，未专款专用。

（三）决算草案编制方面发现的问题

8.省地质技术信息中心决算报表账表不符 2001.84 万元。

（四）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9.省自然资源厅及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固定资产账卡、账实不符 28.27

万元。

（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发现的问题

10.省自然资源厅未制定网络安全责任制度。

11.省自然资源厅 10 个等保三级信息系统未按规定采取异地备份措

施。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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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省自然资源厅及下属单位历年结余

资金 7480.54 万元未按要求及时上缴、项目资金 524.97 万元长期闲置、

非税收入 90.07 万元未及时上缴、结余资金 237.28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等

问题，要求及时上缴省财政。对下属 3个事业单位将收入作预收账款核算

未及时结转问题，要求清理预收账款，及时结转预算收入。对下属 7个事

业单位往来款长期挂账问题，要求对长期挂账的往来款全面清理并结清债

权债务。对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执行率低问题，要求加大对下转移支

付补助资金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对决算报表账表不符

问题，要求调整账目。对固定资产账卡、账实不符问题，要求调整卡片账

和会计账。对未制定网络安全责任制度问题，要求制定相关制度。对等保

三级信息系统未按规定采取异地备份措施问题，要求采取异地备份措施。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健全完善管理制度，强化

部门预算执行。二是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加

强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及时结清往来款项。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省自然资源厅进行了认真整改。根据省自

然资源厅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10 月 18 日，整改情况如下：对

下属单位历年结余资金未按要求及时上缴问题，省自然资源厅已将历年结

余资金 7480.54 万元上缴省财政，已完成整改。对项目资金长期闲置问题，

省自然资源厅已将长期闲置项目资金 524.97 万元上缴省财政，已完成整

改。对非税收入未及时上缴财政问题，省自然资源厅已将非税收入 90.07

万元上缴省财政，已完成整改。对结余资金未按规定上缴财政问题，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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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厅已将结余资金 237.28 万元上缴省财政，已完成整改。对下属 3

个事业单位将收入作预收账款核算未及时结转问题，其中 2个问题属于立

行立改类问题，已将预收账款结转至事业收入科目，已完成整改；1 个问

题属于分阶段整改类问题，已结转部分收入，正在整改。对下属 7个事业

单位往来款长期挂账问题，7个问题均属于分阶段整改类问题，已清理往

来款 74.44 万元，正在整改。对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执行率低问题，

属于分阶段整改类问题，省自然资源厅加强了对各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执行情况的调度，目前已实际支出

14362.44 万元，执行率为 53.83%，正在整改。对决算报表账表不符问题，

省自然资源厅已调整账目，已完成整改。对固定资产账卡、账实不符问题，

省自然资源厅已调整相关卡片账和会计账簿记录，已完成整改。对未制定

网络安全责任制度问题，省自然资源厅已制定网络安全责任制度，已完成

整改。对等保三级信息系统未按规定采取异地备份措施问题，省自然资源

厅已完成等保三级信息系统异地备份，已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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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关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
配预算内基建投资情况审计的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于 2023 年 3

—4月，对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发展改革委）分配预算内基

建投资情况进行了审计，延伸审计了玉溪市发展改革委、普洱市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以及昆明市、玉溪市、普洱市、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开发区

预算内基建投资项目的业主单位。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调度管理的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568

个（不含涉密项目）。2022 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支持项目共计 204 个；

前期工作经费支持项目共计 569 个。

审计结果表明，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要求，积极争取

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安排管理省预算内投资资金，着力推动各类项目建

设。但本次审计也发现，省发展改革委还存在预算编制未细化到具体项目、

预算内投资项目投资完成率未达到绩效目标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内投资资金预算编制及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

1.预算编制未细化到具体项目。

2.挪用中央和省预算内投资项目资金 3289.39 万元。

3.未按规定上缴前期工作经费结余 177.93 万元。

4.磨憨开发区移交托管工作未按时完成移交项目资金 10605 万元。

（二）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问题

5.投资完成率未达到绩效目标。

6.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支付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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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管理方面的问题

7.一体化平台维护管理不规范。

（四）投资项目推进方面的问题

8.部分预算内基建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9.3 个预算内投资基建项目未批先建。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出具了专

项审计报告。针对预算内投资资金预算编制及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要求

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要求进行编制，督促相关单位追回被挪用的预算内资金，

并收回结余的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缴入省级国库，同时完成财政权责清单移

交工作，将项目资金及前期费用及时移交项目用款单位；针对预算绩效管

理方面的问题，要求加强预算内投资项目执行监管力度，督促投资项目尽

快开工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支付进度；针对平台管理方面的问题，要求对

平台项目信息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信息及时清理；针

对投资项目推进方面的问题，要求加强项目管理，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对于未批先建项目，督促相关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

理相关手续。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规范预算编制，增强预算约束力。

二是强化绩效管理，合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三是加强项目平台管理，提

升平台数据质量。四是加强项目管理，推动项目进展。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发展改革委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根据提供

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12 月 7 日，2个问题正在整改，7 个问题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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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针对预算编制未细化到具体项目的问题，建

立项目储备库明确 2024 年省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方向，将部门预算方案

持续细化至项目，正在整改。针对挪用中央和省预算内投资项目资金

3289.39 万元的问题，玉溪市红塔区国资公司转拨玉溪润城投资公司

1943.23 万元已退回，并使用自有资金填补区水利局土地征收补偿占用经

费 1094.96 万元，已完成整改；普洱绿色工业投资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对

挪用资金进行填补，已累计支出前期工作经费 249.59 万元，正在整改。

针对未按规定上缴前期工作经费结余 177.93 万元的问题，玉溪云储粮食

储备公司已将前期工作经费结余 177.93 万元退回省财政厅，已完成整改。

针对磨憨开发区移交托管工作未按时完成移交项目资金的问题，昆明市与

西双版纳州已达成共识，双方签订结算清单，已完成整改。针对投资完成

率未达到绩效目标的问题，已督促各州（市）加快建设进度，截至 12月

7 日中央预算内投资和省预算内投资均已完成 80%的目标，已完成整改。

针对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支付率低的问题，玉溪市、普洱市、磨憨开发区已

加快中央预算内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支付率，已完成整改。针对一体化平

台维护管理不规范的问题，组织各州、市相关部门对平台项目基本信息、

调度数据等开展自检自查，已完成整改。针对部分预算内基建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缓慢的问题，有关项目单位已加强管理，明确完成时限，有效推动

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整改。针对 3 个预算内投资基建项目未批先建的问

题，省发展改革委制定整改方案，按要求督促项目单位完善相关手续，已

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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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2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及决算草案编制情况审计结果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3

年 3—4 月对省科学技术厅（简称省科技厅）2022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财务收支及决算草案编制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就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

计。

一、基本情况

省科技厅是省政府组成部门，主管全省科技工作，属于省级财政一级

预算单位。省财政厅下达省科技厅 2022 年度预算总额为 140673.67 万元，

其中：年初批复预算 228236.48 万元，预算调减 87562.81 万元。决算报

表反映，2022 年部门总收入 136903.17 万元，总支出 137189.98 万元；

年初结转和结余 3768.24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2.26 万元，年末结

转和结余 3483.69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省科技厅能够按照省财政批复的部门预算开展工作，

预算收支基本符合国家有关预算和其他财经法规的规定。但审计也发现，

省科技厅及下属单位存在预算编制不精准、应缴未缴非税收入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和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

1.省科技厅科技项目支出预算编制不精准，部分下达预算的项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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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项目库管理。

2.省科技厅未将科技贷款损失风险补偿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涉

及金额 4600 万元。

3.云南省科学技术院（简称云科院）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程序流

于形式，涉及金额 211.90 万元。

4.云科院挪用科技项目资金支付办公用房维修费用 57.56 万元。

5.省科技厅及下属单位违规聘用、新增、借调编外人员及安排外聘

人员从事重要工作。

6.6 家单位应缴未缴非税收入 332.59 万元。

7.2 家单位应缴未缴项目结余资金 89.16 万元。

（二）内控制度建设及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

8.云科院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提前支付设备款 118.60 万元。

（三）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发现的问题

9.省科技厅 3 个信息系统共计 765.58 万元未计入资产。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

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

针对省科技厅科技项目支出预算编制不精准，部分下达预算的项目未

纳入项目库管理问题，要求省科技厅严格按照规定编制预算，不可执行的

项目不得纳入预算项目库，预算支出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预算执行；针对

省科技厅未将科技贷款损失风险补偿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问题，要求省

科技厅将科技贷款损失风险补偿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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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针对云科院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程序流于形式

问题，要求云科院遵守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严格按照程序实施物业管

理服务政府采购；针对云科院挪用科技项目资金支付办公用房维修费用

57.56 万元问题，要求云科院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将挪用资金归还原渠道；

针对省科技厅及下属单位违规聘用、新增、借调编外人员及安排外聘人员

从事重要工作问题，要求省科技厅及下属单位全面梳理编外人员情况，严

格执行编外人员管理相关规章制度，规范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审批使用

借调工作人员；针对 6 家单位应缴未缴非税收入 332.59 万元问题，要求

对 6 家单位应缴未缴非税收入作收缴省级财政处理；针对 2家单位应缴未

缴项目结余资金 89.16 万元问题，要求对项目结余资金作收缴省级财政处

理；针对云科院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提前支付设备款 118.60 万元问

题，要求云科院严格按照规定及时进行项目验收；针对省科技厅 3个信息

系统共计 765.58 万元未计入资产问题，要求省科技厅将未入账的 3个信

息系统补录入账计入资产。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强化预算编制，推动预算

绩效管理。二是提高项目储备质量，加强项目监督管理。三是落实网络安

全责任，提高信息化建设能力。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科技厅认真进行了整改，涉及 9 个问题已全

部完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针对省科技厅科技项目支出预算编制不精准，部分下达预算的项目未

纳入项目库管理问题，省科技厅强化科技项目库的建设与管理，未完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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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研究论证工作的项目，一律不纳入 2024 年部门预算编制及安排范围，

已完成整改；针对省科技厅未将科技贷款损失风险补偿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管理问题，省科技厅从 2024 年起将科技贷款风险损失风险补偿资金纳入

年度预算管理，已完成整改；针对云科院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程序流于

形式问题，云科院将严格按照程序实施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及其他政府

采购事项，杜绝违规行为发生，已完成整改；针对云科院挪用科技项目资

金支付办公用房维修费用 57.56 万元问题，云科院已将挪用资金归还原渠

道，已完成整改；针对省科技厅及下属单位违规聘用、新增、借调编外人

员及安排外聘人员从事重要工作问题，省科技厅机关进一步规范借调人员

审批流程，3 家下属单位将严格执行编外人员管理规定，2 家下属单位分

别续签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关系，云科院将编外人员调离财务出纳等管理

工作岗位，已完成整改；针对 6家单位应缴未缴非税收入 332.59 万元问

题，省科技厅已于 2023 年 7月 13 日将非税收入上缴省财政，已完成整改；

针对2家单位应缴未缴项目结余资金89.16万元问题，省科技厅已于2023

年 7 月 13 日将 2 家单位项目结余资金 71.45 万元上缴省财政，涉及住房

维修基金 17.71 万元待相关政策明确后再行处理，已完成整改；针对云科

院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提前支付设备款 118.60 万元问题，云科院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完成项目验收工作，已完成整改；针对省科技厅 3 个

信息系统共计 765.58 万元未计入资产问题，省科技厅已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对未入账的 3 个信息系统完成补录入账计入资产，已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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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2022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及决算草案编制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派出审计

组于 2023 年 2—5 月，对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农科院）2022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及决算草案编制情况进行了审计，对重

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

一、基本情况

省农科院是省人民政府直属的综合性、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属于省

级财政一级预算单位。省财政厅下达省农科院 2022 年度预算总额为

101059.50 万元。2022 年省农科院部门总收入 87484.63 万元，总支出

82263.39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13604.25 万元，当年分配结余 105.38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18720.11 万元。省农科院期末事业单位资产合计

118928.10 万元、负债总额 4552.35 万元、净资产总额 114375.75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省农科院能够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和科技

创新工作的安排部署，围绕科技扶贫、乡村振兴、建设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等方面的职能职责组织项目立项和实施，启动“百团千员助农增收”等农

科系列行动。但审计也发现，省农科院及下属研究所仍然存在预算项目申

报和预算资金使用不合规、国有资产管理不善、内部控制不到位等问题。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和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



—37—

1.花卉研究所（以下简称花卉所）虚假申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

2016.94 万元。

2.省农科院向下属13个研究所违规收取科研项目间接费243.16万元。

3.省农科院未按规定提取并发放科技成果转化奖金 138.74 万元。

4.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扩大开支范围列支专项资金 24万元。

5.花卉所签订虚假合同列支财政资金 5 万元。

6.省农科院超范围、超标准列支会议费 4.06 万元。

7.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热经所）应缴未缴结余资金

3.54 万元。

8.省农科院“现代科研院所管理服务能力提升专项经费”项目申报不

准确，以特定目标类项目申报公用经费 330 万元。

（二）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9.省农科院“农业科技成果示范与推广专项经费”项目部分绩效目

标编制不科学、不合理。

10.省农科院下属 3个研究所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实现。

（三）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11.省农科院相关工作人员未认真履职，导致国有资产使用收益 756

万元面临损失风险。

12.省农科院国有资产债权 17227.31 万元未在财务账反映，面临损失

风险。

13.花卉所违规转移国有资产处置收益 671.58 万元。

14.省农科院、花卉所应收未收国有资产出租、使用收益 627.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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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省农科院无偿提供国有资产给所属公司对外经营，涉及资产价值

3159.17 万元。

16.省农科院坐支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出租收益621万元。

17.花卉所应缴未缴国有资产使用、处置收益 77.76 万元。

18.省农科院及下属 4 个研究所未在单位财务账反映长期股权投资

1664.07 万元。

19.省农科院、热经所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20.省农科院下属 16 个研究所 1438 项专利、268 项植物新品种未登

记无形资产账。

（四）内控制度建设及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

21.省农科院制定的《会议费管理办法》部分内容与相关规定不符。

22.热经所未严格执行租赁社会车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23.省农科院未制定编外聘用人员相关制度或办法。

24.省农科院 86 名在职人员未经报批经商办企业。

25.省农科院未明确对外投资相关权益管理责任。

26.省农科院未定期开展经济活动风险评估和内控评价。

27.省农科院资金支出业务内部控制不完善，资金支出业务存在潜在

风险。

（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发现的问题

28.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质标所）信息化项目超进

度付款3.4万元。

29.质标所信息化项目建成后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涉及金额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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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省农科院下属 4个研究所未按要求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31.省农科院及下属 6 个研究所 9个信息系统未确定安全保护等级。

（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现的问题

32.热经所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50.57 万元。

（七）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33.质标所私设“小金库”2106.15 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出具了审

计报告。针对花卉所套取财政资金、签订虚假合同列支财政资金、违规转

移、应缴未缴国有资产使用处置收益的问题，热经所应缴未缴结余资金的

问题，省农科院无偿提供国有资产给所属公司对外经营的问题，对违规资

金作收缴省级财政处理。针对省农科院违规收取科研项目间接费的问题，

要求将收取的经费结余 170.82 万元退还。针对省农科院未按规定提取并

发放科技成果转化奖金的问题，要求清理收回。针对省农科院、甘蔗研究

所扩大开支范围列支专项资金的问题，要求归还资金原渠道。针对省农科

院违规列支会议费的问题，要求按规定支出会议费。针对省农科院以特定

目标类项目申报公用经费的问题，要求按规定准确申报项目预算。针对省

农科院项目部分绩效目标编制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要求合理编制绩效

目标。针对省农科院下属 3个研究所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实现的问题，要

求采取措施纠正偏离既定目的的绩效目标。针对省农科院国有资产债权未

在财务账反映的问题，要求反映国有资产债权。针对省农科院坐支应当上

缴的国有资产出租收益的问题，要求加强管理。针对省农科院及下属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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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未在单位财务账反映长期股权投资的问题，要求在单位财务账反映

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进行披露。针对省农科院、热经所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的问题，要求进行会计处理。针对省农科院下属 16个研究所专利、植物

新品种未登记无形资产账的问题，要求登记入账。针对省农科院制定的《会

议费管理办法》部分内容与相关规定不符、未制定编外聘用人员相关制度

或办法、未明确对外投资相关权益管理责任、未定期开展经济活动风险评

估和内控评价、资金支出业务内部控制不完善的问题，要求修改完善相关

制度。针对热经所未严格执行租赁社会车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问题，要

求严格执行相关制度。针对省农科院 86名在职人员未经报批经商办企业

的问题，要求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兼职或创办企业的管理。针对质标所信息

化项目超进度付款的问题，要求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针对质标所

信息化项目建成后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的问题，要求补录入账。针对省农

科院下属 4 个研究所未按要求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问题，要求尽

快制定预案。针对省农科院及下属 6 个研究所 9 个信息系统未确定安全保

护等级的问题，要求尽快确定安全保护等级。针对热经所拖欠中小企业账

款的问题，要求支付拖欠的账款 50.57 万元。针对省农科院相关工作人员

未认真履职，导致国有资产使用收益面临损失风险、质标所私设“小金库”

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移送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增强财经纪律意识，从严

从实加强内部监管。二是强化预算收支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三

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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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农科院高度重视，认真进行了整改，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上述要求立行立改及分阶段整改的 29个问题已整改

完毕，要求持续整改的 3个问题正在推进整改。具体情况如下：对花卉所

虚假申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签订虚假合同列支财政资金、应缴未缴国有

资产使用处置收益的问题，热经所应缴未缴结余资金，省农科院无偿提供

国有资产给所属公司对外经营的问题，有关单位已将相关资金 1676.07

万元上缴省级财政。对省农科院向下属 13个研究所违规收取科研项目间

接费的问题，已将违规收取的经费结余 170.82 万元退还。对省农科院未

按规定提取并发放科技成果转化奖金的问题，已将能收回的 132.52 万元

清理收回。对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扩大开支范围列支专项资金的问题，

已归还原资金渠道 24万元。对省农科院超范围、超标准列支会议费的问

题，省农科院已重新修订制度。对省农科院项目申报不准确，以特定目标

类项目申报公用经费的问题，已在编制 2023 年部门预算时进行纠正。对

省农科院项目部分绩效目标编制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已在编制 2024

年部门预算时进行修正。对省农科院下属 3 个研究所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

实现的问题，已实现绩效目标。对省农科院国有资产债权未在财务账反映，

面临损失风险的问题，已建立备查账，并在 2022 年度政府财务报告中进

行了披露。对花卉所违规转移国有资产处置收益的问题，正在整改，制定

分年度缴款计划，预计 2025 年 6 月整改完成。对省农科院、花卉所应收

未收国有资产出租、使用收益的问题，省农科院已收回使用收益 79.53

万元并上缴省级财政；花卉所正在整改，制定分年度缴款计划，预计 2025

年 6 月整改完成。对省农科院坐支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出租收益的问题，已

明确要求今后将足额上缴国有资产出租收益。对省农科院及下属 4 个研究

所未在单位财务账反映长期股权投资的问题，省农科院正在整改，花卉所

已完成长期股权投资 1 万元的清理工作；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已收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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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 32 万元；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和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正在对

投资情况进行清理。对省农科院、热经所固定资产账实不符的问题，省农

科院已完成资产处置登记手续，进行了会计处理；热经所对盘亏的 12项

固定资产实物已全部找到，做到账实相符，并将少计的固定资产登记入账。

对省农科院下属 16个研究所未登记无形资产账的问题，已将清理后存有

的 1026 项专利、265 项植物新品种登记入账。对省农科院制定的《会议

费管理办法》部分内容与相关规定不符、热经所未严格执行租赁社会车辆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未制定编外聘用人员相关制度或办法、未明确对外投

资相关权益管理责任、未定期开展经济活动风险评估和内控评价、资金支

出业务内部控制不完善的问题，已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对省农科院 86

名在职人员未经报批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已进行了清理规范。对质标所信

息化项目超进度付款 3.4 万元的问题，已提醒各单位严格按合同约定支付

款项。对质标所信息化项目建成后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的问题，已对资产

补录入账。对省农科院下属 4 个研究所未按要求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的问题，已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对省农科院及下属 6 个研究所

9 个信息系统未确定安全保护等级的问题，已确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对热经所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已支付完毕。对省审计厅移送处理的

问题，相关部门正在核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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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关于保山市农村“厕所革命”政

策措施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绩效情况专项审计

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有关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3

年 1—3 月，对保山市人民政府 2019—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措施

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绩效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2019—2022 年，保山市共改造完成农村厕所 247705 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共筹集到位农村“厕所革命”资金 30861.69 万元；累计

支出 25248.41 万元，资金结转 5613.28 万元；共有农村卫生公厕 3080

座，卫生户厕 246222 座。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保山市基本执行了农村“厕所革命”相关政策，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但审计调查也发现，部分县（市、区）县级

配套资金不到位、重复发放奖补资金、公厕资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需要

进一步纠正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贯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政策及绩效目标实现方面发现

的问题

1.施甸县未完成卫生户厕改建目标任务 2296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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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隆阳区部分乡镇公厕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提前支付资金 152 万元。

（二）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及资产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3.隆阳区、龙陵县本级配套的农户户厕改造补助资金未到位 5561.56

万元，涉及农户 91448 户。

4.隆阳区财政局应拨未拨农村厕所项目资金 1639.84 万元。

5.隆阳区永盛街道办事处超标准发放、重复发放以及应发放未发放补

助农村户厕改造奖补资金，涉及农户 360 户，多发放资金 10.46 万元。

6.隆阳区、龙陵县重复发放奖补资金，涉及农户 71 户、资金 3.98

万元。

7.隆阳区已建成投入使用卫生公厕、学校公厕未及时纳入资产管理，

金额 524.72 万元。

（三）项目建设及管理运营方面发现的问题

8.隆阳区 2 座公厕选址不当，处于关闭或无人管护状态。

9.隆阳区、龙陵县 20座公厕落实管护政策不到位。

10.隆阳区未落实建立公厕管护机制有关政策规定。

11.隆阳区吸粪（污）车运营未实现预期目标。

12.隆阳区、龙陵县 20个村小组户厕污水直接排入村内沟渠或路边，

涉及 776 座户厕。

13.隆阳区、施甸县 2座公厕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5.04 平方米。

14.腾冲市、昌宁县和龙陵县 5 座公厕未经报批手续违规占用林地或

耕地、水田 181.84 平方米。

（四）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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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隆阳区、龙陵县拖欠学校公厕建设工程款 165.86 万元。

（五）以前年度审计发现未整改问题

16.隆阳区 3 个问题未彻底整改完毕。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专

项审计调查报告。针对贯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政策及绩效目标实

现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认真核算户厕建设任务量，加大工作力度，切实

保证改造目标的实现；同时严格按照程序对乡镇公厕建设项目组织验收、

按合同约定兑付资金。针对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及资产管理方面存在

的问题，要求有关单位及时下达资金，尽快兑付农户补助资金，收回重复

发放及多发放资金，将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公厕纳入资产管理。针对项目建

设及管理运营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严格执行公厕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合

理选择公厕建设地点，落实并建立有效的管护机制；针对 2座公厕建设占

用基本农田的问题，已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针对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要求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项目工程款。针对以前年度审计发现未

整改问题，要求制定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彻底整改。

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严格落实财政资金使

用规定；二是及时拨付已承诺兑付的奖补资金；三是加强已建厕所的后期

管护；四是严格核实数据。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保山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

整改，截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需要整改的 16个问题除 4个问题正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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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外，其余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针对施甸县未完成卫

生户厕改建目标任务 2296 座的问题，通过使用其他补助资金完成改造户

厕 2336 座，结余的 114.8 万元补助资金专项用于施甸县 2023 年农村公厕

日常管护，完成整改。针对隆阳区部分乡镇公厕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提前

支付资金 152 万元的问题，已约谈相关乡镇，要求严格按程序开展验收工

作、拨付项目资金，完成整改。针对隆阳区超标准发放、重复发放和应发

放未发放奖补资金的问题，已收回超标准、重复发放资金 10.46 万元，已

兑付上级奖补资金 10.46 万元，完成整改。针对隆阳区、龙陵县重复发放

奖补资金 3.98 万元的问题，已清退完毕，完成整改。针对隆阳区未及时

纳入资产管理、金额 524.72 万元的问题，相关资产已登记造册，完成整

改。针对隆阳区 2 座公厕选址不当，处于关闭或无人管护状态，隆阳区、

龙陵县 20座公厕落实管护政策不到位的问题，审计期间已实施管理维护，

更换、修理损坏器具，并制定公厕管护制度及定期巡查，完成整改。针对

隆阳区未落实建立公厕管护机制有关政策规定的问题，已修订完善管护方

案 11个，调整补充保洁员 926 人，完成整改。针对隆阳区吸粪（污）车

运营未实现预期目标的问题，建立乡镇（街道）统一清掏机制，探索合作

社、集体经济组织等市场化运营方式，解决车辆运维资金困难问题，完成

整改。针对隆阳区、龙陵县 20个村小组 776 座户厕污水直接排入村内沟

渠或路边的问题，采取建设、连通污水管网、农户自行收集污水等方式治

理，完成整改。针对 3县（市）5 座公厕未经报批手续违规占用林地或一

般耕地、水田的问题，其中 4 座通过采取处罚、缴纳植被恢复费等措施，

完善补办用地手续，完成整改，1座公厕经勘察未占用。针对隆阳区、龙

陵县拖欠学校公厕建设工程款 165.86 万元的问题，已完成支付，完成整

改。针对本级配套的农户户厕改造补助资金未到位 5561.56 万元的问题，

隆阳区制定整改方案，分年度分批次逐步拨付，计划于 2027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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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拨付完毕；龙陵县已筹措资金完成兑付 572 万元，剩余资金计划于

2024 年 4 月前完成拨付，正在整改。针对隆阳区财政局应拨未拨农村厕

所改造项目资金 1639.84 万元的问题，已整改 631.96 万元，剩余未拨付

资金，计划于 2024 年 4 月前拨付完毕，正在整改。针对隆阳区以前年度

审计发现 3 个问题未整改完毕的问题，正在采取相关措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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